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职成函 〔2024〕3 号

教育部关于公布 2024 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拟招生专业备案结果和校外教学点

设置备案结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 （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有关部门 （单位）教育司 （局），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
建各高等学校：

根据 《教育部关于印发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
法〉的通知》（教职成 〔2016〕7 号）、《教育部关于推进新时代
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教职成 〔2022〕2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
设置与管理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厅 〔2022〕1 号）和 2024 年度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和校外教学点设置与管理工作要求，教育
部对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汇总后提交的 2024 年高等学历继续教

育拟招生专业和校外教学点予以备案和公布。
教育部汇总备案的 2024 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拟招生专业 820

个 （其中，本科专业 411 个、专科专业 409 个），专业点 23260 个

（其中，本科专业点 13120 个、专科专业点 10140 个）。教育部汇
总备案的 2024 年校外教学点 7099 个，其中地方高校省内设点
5711 个，地方高校跨省设点 299 个，中央部门所属高校设点 1089



个。根据有关规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开考清单由各省级考委
组织向社会公告。

自即日起，可在全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信息管理系统查询通
过备案的专业和校外教学点信息。其中，专业设置备案结果查询
网址为 （http://jxjy.moe.edu.cn/admission/index），校外教学点备案
结果查询网址为 （http://jxjy.moe.edu.cn/teaching-point/index/），具
体信息以平台公布为准。

教育部成人高校招生来源计划网上管理系统将以备案的专业、
专业点等数据作为招生管理服务的依据。各地各高校须严格按照
教育部备案公布的招生专业组织开展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招生工作。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对专业
设置和校外教学点的指导与管理，优化区域结构布局。各高校要切
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学校继续教育专业建设和校外教学点日常
管理。教育部将以学历继续教育专业和校外教学点的设置和管理
为重要抓手，不断提高学历继续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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